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8年第 08次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 1 1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8年 07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07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35會議室 

主席：蘇總工程司志民、趙主任委員峙孝                   記錄：林辰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李正工程司淑鈴、楊股長季儒、詹股長世偉、林

幫工程司育新 

 

二、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崔懋森建築師、黃漢雄建築師、黃潘宗建築師、

龔文信建築師、陳永森建築師（列席）。 

 

壹、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 

 

參、 建管提案（共二案，紀錄詳後附）： 

一、 有關汽車修理業應否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4 章（工廠類專

章）規定，提請討論。 

二、 建築物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用途後，如欲恢復原使用執照用途使用，可否得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提請討論。 

 

肆、 臨時提案： 

伍、 散會：下午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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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有關「汽車修理業」應否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4章（工廠類專章）

規定，提請討論。 

一、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設計施工編）第 269條規定（略

以）：「下列地區之工廠類建築物，除依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所興建之工廠，或各該工業訂有設廠標準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其基

本設施及設備應依本章規定辦理：…。」亦即依法認定屬於「工廠」者，

方有該專章規定之適用。 

二、 次依修正前工廠設立登記規則規定，「汽車修理業」雖屬工廠登記範圍，但

由於工廠輔導管理辦法施行後，「汽車修理業」因非屬物品製造、加工範圍，

免辦理工廠登記證，故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7年 8月 29日新北經登字

第 1071662499號函釋略以：「『汽車修理業』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歸屬

S大類其他服務業，…，非屬工廠管理輔導法規範工廠登記範疇，…。」（詳

附件），亦即「汽車修理業」已非屬「工廠」範圍。 

三、 綜上所述，「汽車修理業」既經修法後排除工廠管理輔導法之規範範圍，似

得免適用設計施工編第 14章之規定，提請討論。 

 

提案一討論結果 

有關「汽車修理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未符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面

積電力容量熱能規模認定標準規定物品製造加工範圍，非屬工廠管理輔導法規範工

廠登記範疇，則免依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4章規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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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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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結束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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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建築物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用途後，如欲恢復原使用執照用途使用，可否得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提請討論。 

一、 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三條附表三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

之說明一：「…原使用類別、組別，應以建築物原領使用執照之類別組別為準」

（詳附件），如經檢討無該辦法第八條所述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事項，欲回

復原使用執照用途及原核准範圍使用者，依立法意旨，可否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但申請建築物如有涉及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室內裝修行為者，仍需依

規定申請審查許可。提請討論。 

 

 

提案二討論結果 

建築物經變更使用執照用途核准後，欲回復原使用執照用途及原核准範圍者，倘原

使用執照用途為 H-2類住宅、集合住宅，則免辦理變更使用。惟不得併案申請簡易

室內裝修成多間套房且仍應符合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8條規定。由工

務局配合修正「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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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附件 

 

 

 

 

 

 

 

 

 

 

 

 

 

 

 

 

 

 

 

 

 

 

 

 

 

 

 

 

 

 

 

 

 

 

 

-------------------------------------------------------------------------------(提案二結束分隔線)----- 


